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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5年6月6日（总第9773期）

吴智敏（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陆云燕诉吴智敏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01 民

初 269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上海市黄

浦区延安东路 1234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虞韻馨（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原告江磊诉被告虞韻馨（人在

境外）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沪 0115民初 886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 218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CAN SUPPLY WHOLESALE LTD.（加拿大）：本院受理上

海朗捷塑胶有限公司诉 CAN SUPPLY WHOLESALE LTD.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0118

民初66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虹桥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HO THI MY CHAU（越南）：本院受理朱卫洪诉 HO THI

MY CHAU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沪 0101民初 284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234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曹勝利(台湾）：本院受理王悌云诉曹勝利婚姻无效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12 民初 342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市闵行区雅致路 99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陈恩娟（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陈恩湖诉陈欣、陈恩娟、邱

美芬、陈恩洲、第三人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共有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本人公告送达本院（2025）沪 0101 民初 1911 号民事裁定

书。上述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 1902 室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方思懿（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方凯崙诉方思懿（此人在境

外）、方苏英、方海滨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10 民初 16479 号民事判决书：一、位于

上海市杨浦区河间路 688 弄 2 号 1008 室房屋归原告方凯奋一人

所有（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的相关税费，按相关规定由原告方凯

奋、被告方苏英、方海滨、方思懿各自负担）；二、原告方凯奋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方苏英房屋折价款 132 万

元；三、原告方凯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方海

滨房屋折价款 33 万元；四、原告方凯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给付被告方思懿（此人在境外）房屋折价款 33 万元。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宋桦（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原告林永明诉被告宋岩、被告

宋桦债权人代位析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沪 0106民初 155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 1111 号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顾洁,姚敏（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原告沈德福,顾嘉麟,沈谊诉被

告顾洁（人在境外）,朱俊,姚敏（人在境外）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0115民初8954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218号)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胡雯静（中国籍，【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原告朱剑、谢建平

诉被告章志斌、第三人胡雯静间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14民初 13491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倪志勇（52011219870307003X）、贵阳大唐黔通运输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MA6DQ4XLAN）：现将债权

转让事宜向你（单位）通知如下：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已将

（2024）鲁 0105 民初 11048 号判决书项下未获清偿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诉讼相关费用等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一并转让给

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请你（单位）直接向贵州同启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9日

曾永刚（520203198505063516）、六枝特区六路通道路运
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3MA6J61RNO4）、李
松（52020319850714351X）、贵阳大唐黔通运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20111MA6DQ4XL4N）、李 孝 玉
（512224195509117022）：现将债权转让事宜向你（单位）通知

如下：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已将（2024）鲁 0105 民初 11044 号

判决书项下未获清偿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诉讼相关费用等

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一并转让给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请你（单位）直接向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9日

李波（520203198903133516）、六枝特区六路通道路运输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3MA6J61RN04）、李松
（52020319850714351X）、贵阳大唐黔通运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20111MA6DQ4XL4N） 、李 孝 玉
（512224195509117022）：现将债权转让事宜向你（单位）通知

如下：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已将（2024）鲁 0105 民初 11043 号

判决书项下未获清偿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诉讼相关费用等

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一并转让给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请你（单位）直接向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9日

李松（52020319850714351X）、六枝特区六路通道路运输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3MA6J61RN04）、贵阳
大 唐 黔 通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0111MA6DQ4XL4N）、李孝玉（51222419550911022）：现
将债权转让事宜向你（单位）通知如下：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已将（2024）鲁 0105 民初 11042 号判决书项下未获清偿的借款本

金、利息、罚息、诉讼相关费用等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一并转

让给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请你（单位）直接向贵州同启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9日

司马福玉龙（520202199301027458）、贵阳大唐黔通运输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1M6DQ4XL4N）、李孝
玉（512224195509117022）：现将债权转让事宜向你（单位）通

知如下：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已将（2024）鲁 0105 民初 11046

号判决书项下未获清偿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诉讼相关费用

等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一并转让给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请你（单位）直接向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9日

申小娃（140402197206024030）、贵阳大唐黔通运输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1M6DQ4XL4N）、李孝玉
（512224195509117022）：现将债权转让事宜向你（单位）通知

如下：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已将（2024）鲁 0105 民初 11047 号

判决书项下未获清偿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诉讼相关费用等

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一并转让给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请你（单位）直接向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9日

陈中鱼（51222197404120753）、贵阳大唐黔通运输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20111MA6DQ4XL4N）、李 孝 玉
（512224195509117022）：现将债权转让事宜向你（单位）通知如

下：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已将（2024）鲁 0105 民初 11045 号判决

书项下未获清偿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诉讼相关费用等全部债

权及其他从权利一并转让给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请你（单

位）直接向贵州同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 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9日

致歉声明 本人陈绿绿（身份证号码 340826199706116029）就

与朱怡佳的名誉权纠纷一案，本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给朱怡

佳带来了极大的名誉损害。在 2023 年 6月至 7月在我名下哔哩哔哩

平台（UID：51599855）账号评论下公开了朱怡佳的个人信息，发布

恶意诋毁，并张贴了涉及其隐私的横幅。经法院审理，本人认识这

些行为已构成对朱怡佳名誉权的侵害，给对方的生活和社会形象

造成了负面影响。在此我向朱怡佳致以歉意。本人承诺今后依法维

权，约束自身行为，尊重他人名誉和合法权益。绝不再发生类似侵

权行为。特此致歉。 致歉人：陈绿绿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

唐美金（香港居民）：本院受理彭蕙英诉潘京、潘文、潘镭、潘

丰、潘学军、冯一民、彭佳玮、唐美金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上诉人

彭蕙英就（2024）沪 0109 民初 11634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万军（此人在境外）,万敏：本院受理宗金荣诉万军等被继承人

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上诉人宗金荣就（2024）沪 0101 民初 16997 号

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万军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万敏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将

依法审理。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吴剑秋：本院受理周小凯诉吴剑秋（此人在境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 9 时 15 分在本院西漕（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 218 号）第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

2024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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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检测公司、石某涛等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

——依法严厉打击第三方
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行为

【基本案情】
某检测公司于 2018 年 4 月注册

成立，具备从事土壤、环境空气和废
气、水和废水、生物、振动、油气回
收、室内空气等领域检验检测资质。
为迎合客户对环境监测数据的要求，
获取更多利润，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某检测公司及石某涛
等 6 人在环境监测业务中弄虚作假，
共出具环境监测虚假报告 222份。这
些报告涉及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
宝鸡市、渭南市、咸阳市等五个地市
44 家委托单位，涵盖能源、化工、
钢铁、机电、汽修、医疗、餐饮及科
研院所等多领域、多部门，涉及废
气、废水、土壤、饮食业油烟等多个
监测项目，违法所得76万余元。

【裁判结果】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某

检测公司作为具备环境检验检测资质
和营业执照的法人组织，为降低监测
成本、满足被监测单位需求，故意大
量出具虚假监测报告，损害了环境监
测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扰乱了环
境监测市场及政府主管机关的正常管
理秩序。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持续
时间长，涉及地域和行业广泛，属于
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提供虚假证明
文件罪。石某涛等 6 人作为公司的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明知监测规
范要求，却授意、指使或默许、放任

业务部门弄虚作假或不按规范采样、
编造数据及记录，授意、指使或默许
出具虚假监测报告，对应的违法所得
均超过 30 万元，情节严重，亦均构
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遂判决某检
测公司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
罚金 20万元；石某涛等 6人犯提供虚
假证明文件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二个月至九个月不等，并禁止自刑
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环境监
测及相关职业。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第三方

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行为的典型案
例。环境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决策、
管理和执法的重要依据，其真实性和
准确性至关重要。严厉打击环境监测
数据造假行为，对打赢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
依法惩处被告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并
对实施数据造假的相关人员采取行业
禁入措施，彰显了司法机关严厉打击
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的决心，对其
他环境监测机构和相关从业人员起到
强有力的警示作用，有助于提升整个
行业的自律意识和诚信水平，守牢绿
水青山的重要防线。同时，人民法院
结合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第三方环
保服务机构经营乱象，向行政主管机
关发出司法建议，助力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

2. 某养殖合作社、张某伦
污染环境案

——依法严格追究偷排养
殖污水污染环境犯罪，司法助
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2020年 8月至 2022年 3月，某养

殖合作社在生猪养殖期间未有效运行
污染处理设施，在法定代表人张某伦
的许可和安排下，通过私挖粪污储存
池、私设管道的方式，利用养猪场附
近的喀斯特地形，多次直接排放未经
处理且严重超标的养殖粪水，排放的
养殖粪水通过溶洞、渗坑，流入地下
水系，三次污染饮用水水源，造成乡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数月。
为恢复取水，某水务公司采取应急取
水措施，重新安装水泵、敷设输水管
道等。本案污染环境造成公私财产损
失160万余元。

【裁判结果】
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某养殖合作社违反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
殖污染防治条例》 等规定，多次直接
向自然界排放未经处理的生猪养殖粪
水等有害物质，导致有害物质经地下
水系统污染饮用水水源，造成乡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公私财产
损失 160 万余元，情节严重，构成污
染环境罪。张某伦系实施污染环境行
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参与实施
违法排污，情节严重，构成污染环境
罪。综合犯罪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
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态度，依法判处
某养殖合作社罚金 40 万元，张某伦
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
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偷排养

殖污水污染环境犯罪，司法助力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典型案例。近年
来，一些畜禽养殖企业为压缩粪水处
理成本，以非法排放的方式进行处
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公众健
康。本案某养殖合作社的非法排污行
为，直接导致周边村镇生产生活用水
停供，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秩序和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依法启动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准确认定公私财产损失数额，依
法定罪量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饮
水安全和美好人居环境的期待，对保
障民生、助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具有重要意义。

3. 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
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

——依法严厉打击长江流
域跨省转移、倾倒危险废物犯
罪行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基本案情】
2018 年以来，某树脂科技公司

违反国家规定，将危险废物废酸液交
由无处置资质的李某好、王某众、陶
某兰等人非法处置，薛某为某树脂科
技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李某好、王
某众、陶某兰等人从安徽省、江西
省、江苏省等地将危险废物分批次运
至黄某租用的厂房交由其非法处置。
黄某接收危险废物后，安排陈某等
人，将废蚀刻液 （废酸液中的一种）
提铜后通过暗管向长江干流排放，其
他废酸液直接通过暗管向长江干流排
放，共排放危险废物 2万余吨。检察
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
求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等 10 人赔

偿生态环境损失等。
【裁判结果】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一

审认为，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等
10 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
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
罪，依法判处某树脂科技公司罚金
600 万元，薛某等 10 人有期徒刑六年
六个月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民事
公益诉讼部分，检察机关与某树脂科
技公司、薛某达成调解，由某树脂科
技公司、薛某赔礼道歉；承担生态环
境 修 复 费 用 、 鉴 定 评 估 费 等 合 计
8900 余万元 （通过技术改造对废酸
液进行循环利用、降低自身环境风
险，对符合折抵条件的技术改造费用
等可在 3000 余万元内抵扣）；技改项
目完成之前需依法处置企业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并承诺在全部款
项履行完毕前不会因环境违法行为受
到处罚，否则剩余全部款项将移送强
制执行。一审宣判后，某树脂科技公
司、薛某等 3 人对刑事部分提出上
诉，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跨

省转移、倾倒危险废物行为，保护长
江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件。本案中，人
民法院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严厉打击向
长 江 干 流 排 放 危 险 废 液 的 犯 罪 行
为 。 同 时 ， 积 极 做 好 长 江 保 护 的

“后半篇文章”，考虑到某树脂科技
公司需要支付高额的生态环境修复
费 用 ， 人 民 法 院 创 新 责 任 承 担 方
式，多次与检察机关、环保部门、涉
案企业、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共同探索论证替代性修复方案，
最终确定“现金赔偿+技改抵扣”损
害赔偿方式，妥善处理高质量发展与
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4. 某牧业公司与某生物质
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生动践行民法典绿色
条款，实现资源有效循环利用

【基本案情】
2021 年，某牧业公司与某生物

质能公司签订 《牛粪销售合同》，约
定由某牧业公司每月向某生物质能公
司提供干牛粪用以发电。2023年 6月
起，某生物质能公司以场地改造施工
为由拒绝收货，造成本应供应该公司
的 7000 余吨牛粪露天堆积。同年 8

月，某生物质能公司以某牧业公司提供
的牛粪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继续履行合
同。某牧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
生物质能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
约责任。某生物质能公司以某牧业公司
供货标的物质量不合格无法使用为由，
反诉请求解除合同。

【裁判结果】
案件审理过程中，黑龙江省克东县

人民法院围绕牛粪再利用这一实质解决
矛盾纠纷及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有效路
径，通过实地走访县域外牧场及能源综
合利用企业开展调研，并充分发挥“府
院联动”机制作用，与营商环境建设监
督局、工信局、生态环境局、工商联等
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合力化解矛盾
纠纷。经过联动调解，某牧业公司与某
生物质能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
解除案涉 《牛粪销售合同》；二、某生
物质能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5 日前给付
某牧业公司产品处理费 10 万元；三、
双方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
确认并作出调解书，现已履行完毕。同
时，指导某牧业公司通过添加发酵菌剂
编制牛用铺垫、肥力还田、与生物质燃
料公司合作制作生物质颗粒等举措，妥
善处理了 7000余吨堆积牛粪。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运用民法典绿色条

款处理民事纠纷，促推资源有效循环利
用，一体做实生态环境保护和当事人合
法权益维护的典型案例。民法典合同编
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
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人民法院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和合
同编绿色条款规定，综合考虑案涉企业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投入和后续发展，以
及因案涉合同迟延履行导致 7000 余吨
牛粪堆积污染生态环境的问题，以“如
我在诉”意识找准环境司法审判与保护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服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提出科学合理解
决方案，在避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
同时，实现维护当事人利益和保护生态
环境共赢，为类似案件处理提供良好借
鉴和示范样本。

5.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与某村
合作社禁止令保全案

——适用禁止令预防性司法
措施，探索涉生物多样性保护案
件适用禁止令的审查标准

【基本案情】
2023 年，一种水韭植物在长兴县

域某村被首次发现，后被确定为全球从

未报道过的新物种，定名为长兴水韭，
并于 2024 年 4 月在植物多样性保护研
究领域主流期刊正式发布。申请人长兴
县农业农村局在现场勘查时发现某村合
作社正在距离长兴水韭生长地仅十余米
处实施景观提升工程，附近人员流动
大、淤泥堆积、存在大量扬尘，对长兴
水韭物种生存造成现实威胁。为及时有
效防止和减少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长
兴县农业农村局向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
区人民法院申请禁止令，责令某村合作
社禁止实施破坏长兴水韭生存环境的行
为。人民法院依法发出禁止令，并协调
双方达成长兴水韭生态保护项目意向，
某村合作社亦承诺积极整改不利于长兴
水韭生存环境的相关行为。

【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认

为，长兴水韭被发现以前，我国已有多
种水韭属植物，水韭属 （所有种） 均被
列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因此长兴
水韭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和物种多样性
保护价值。经实地勘察、约谈当事人以
及咨询专家，发现当前长兴水韭现存种
群极小、生境极为脆弱，附近实施的景
观提升工程产生扬尘、建筑垃圾堆积
等，已经对长兴水韭物种生存造成现实
而紧迫的重大风险，不及时制止将对生
物多样性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人民法
院结合当事人达成长兴水韭生态保护项
目意向的情况，裁定在长兴水韭生态保
护项目启动前，某村合作社应停止实施
破坏长兴水韭生存环境的行为，包括但
不限于周边施工向长兴水韭生存环境扬
尘、人员行走踩踏长兴水韭等。在禁止
令发出后 30 天内，某村合作社与第三
方机构签约并启动了保护项目，因 30
天内协商达成调解协议，避免了进一步
诉讼。人民法院、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共
同监督该项目实施并已联合完成验收。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为保护新发现物种

生境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典型案例。
水韭属（所有种）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列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
长兴水韭作为新物种被首次发现，现存
种群极小、生境极为脆弱，生存要素仍待
研究和完善。人民法院坚持保护优先、
预防为主原则，对破坏新发现物种长兴
水韭生存环境的行为依法适用禁止令保
全措施，及时制止正在实施或可能对其
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后果的行为，避免生
态损害扩大，是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促
进物种繁衍的生动司法实践。本案积极
探索涉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适用禁止令
的具体审查标准，具有示范意义。

乘客误开飞机应急舱门致航班取消
法院：乘客未尽到注意义务担责七成，航空公司因管理缺陷担责三成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吴雯雯 孙榕曼） 乘客 误 将 应
急舱门当厕所门打开，导致该航班
被 迫 取 消 ，“ 无 心 之 失 ” 造 成 的 经
济损失应由谁承担？近日，浙江省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侵权责任纠纷案，判决涉事乘客对
所 造 成 的 经 济 损 失 承 担 70% 的 责
任，航空公司承担 30%的责任。

2024 年 7 月 4 日，某航空公司执
飞航班。上客完毕后，乘客徐某误

将应急舱门当成卫生间门，提起舱门
操作手柄导致应急滑梯释放，该航班
遭临时取消。该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包含飞机维修费用、航班取消补
偿费用、旅客安置费用等，共计 11 万
余 元 。 事 后 ， 某 航 空 公 司 诉 至 法 院 ，
要求徐某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徐某擅自移动
航 空 器 设 施 设 备 造 成 某 航 空 公 司 损
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侵权责
任比例划分，应综合考量是否存在过

错、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等因素。
本 案 中 ， 徐 某 虽 首 次 乘 坐 飞 机 ，

但 其 座 椅 前 部 放 有 安 全 须 知 卡 片 ，
电 子 屏 幕 亦 播 放 安 全 须 知 录 像 ， 客
舱 卫 生 间 写 有 “ 厕 所 ” 标 识 ， 其 未
阅 读 安 全 须 知 ， 也 未 注 意 观 察 客 舱
内 设 施 的 标 识 ， 并 且 在 已 经 注 意 到
飞 机 舱 门 和 一 般 厕 所 门 存 在 很 大 差
别且无法轻易开启的情况下，并未向
其他乘客或乘务员寻求帮助，而是依
旧 大 力 开 启 舱 门 ， 未 尽 到 注 意 义 务 ，

应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如何乘坐飞
机并非属于一般生活常识，客舱安全
应当由乘客和航空公司共同保障，某
航空公司负有引导乘客正确使用飞机
上设施、监控客舱和管理乘客、确保
客舱安全的责任。该事件事发时，后
舱无乘务人员监管，某航空公司亦存
在管理缺陷。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由
被告徐某承担 70%的责任，原告某航
空公司承担 30%的责任。目前，该判
决已生效。

航空器应急舱门如同“生命通
道”，擅自开启可能引发机舱失压、滑
梯弹射等连锁反应，危及机上人员生
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盗窃、损坏、擅自移动使用中
的航空设施，或者强行进入航空器驾
驶舱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据此可知，擅自开启飞机应急舱
门属于危害航空安全的违法行为。如
乘客在非紧急情况下未经许可擅自
开启应急舱门，无论乘客主观意图为
何，均属违法，即使为过失行为仍需
担责。本案中，徐某虽首次乘坐飞机

且主观无恶意，但其行为已造成航班取
消及后续运营损失，依法应承担行政责
任及民事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
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
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
任。航空公司有责任确保所有乘客在
飞行前接受必要的安全指导和信息。
乘客误开舱门，航空公司是否应承担
责任则需综合考虑其是否尽到相关责
任和义务。如航空公司存在管理缺陷，
则应减轻乘客侵权赔偿责任。

本案的判决提醒广大乘客，乘机
时应主动了解安全须知，尤其要注意
应急设备位置标识。航空公司机组人
员亦需加强巡查与提示，避免类似事
件发生。


